
“80”后屡现“闪婚闪离”
专家建议加强家庭责任感

费县张鹏(化名)与刘珍
(化名)于 2009 年 5 月份经

人介绍认识，双方一见钟情，

于 2009 年 10 月登记结婚，

刘珍在一个体工厂上班，张

鹏开网店做服装销售生意。

婚后不久，刘珍便发现

张鹏逐渐疏远，经常称生意
忙不回家，后发现张鹏跟江

苏一女性网友联系频繁。

后来，刘珍得知张鹏经

常借出差之际到徐州跟该女

人见面并一起住宾馆，要求

张鹏给自已一个说法。

张鹏的回答出乎所有人

的意料：“我们都是 80 后的

人了，不要那么老土，我又不

会跟她结婚，我们在一起只

是寻求一种精神依托，我们

谁也不需要对谁负责，如果

你接受不了我们就离婚好

了，这样你也无权再干涉我
的人身自由了。”

刘珍一气之下于 2010

年 2 月起诉到法院要求离

婚，被告张鹏出庭应诉同意
离婚，法院于 2010 年 4 月判

决二人离婚。

2、频频会网友 婚姻走到头

吴丽(化名)和孙林(化名)

结婚不到两年便协议离婚，

一岁半的女儿归吴丽抚养，

而两人感情破裂的导火索竟

是因为孙林睡觉前不洗脚。

临沂兰山区的吴丽和孙

林，在 2008 年 7 月结婚，婚

后两人感情尚可，但是两人

的生活习惯成为主要争吵的

原因，婚后孙林不注意个人

卫生，几乎每次睡前洗脚都

需要妻子提醒。

时间一长，两人便开始
争吵，丈夫怪妻子有洁癖，妻

子怨丈夫太邋遢，经常因此

事闹得不愉快，后妻子下班

后住单位宿舍，索性不回家

居住，丈夫也不愿意改变生
活习惯，二人互不相让，双方

都不愿忍受对方的生活习

惯。

最终，二人心平气和地

在 2010 年 3 月协议离婚，一
岁半的女儿归女方抚养。

1、睡前不洗脚 妻子难忍受

案例>>

数据>> 8 成左右是“休夫”

来自山东宣达律师事务
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该

所共接受离婚案件一共 121

件，其中 80 后的 86 件，80

后中女性提出离婚的有 68

件，占 79%。调查显示，现在

80 后多数都上网，与网友发

生婚外情也比较多，也渐渐

成为 80 后离婚的一个新的

原因。

山东创序律师事务所今

年一共接手离婚案件 87 件，

其中 80 后 62 件，女性提出

离婚的有 54 件，占 87%。

山东创序律师事务所梅

传高律师分析：“ 80 后女性

因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

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都有明

显提高，她们的独立性更强

了，在经济和心理上对男性

的依赖性降低。”

同时，80 后女性的婚姻
观也更开放，她们受到婚姻
和子女等传统思想的束缚更

少，一旦对婚姻不满并失去

信心，离婚的意志比较坚决，

她们对婚姻期望值也更高，

一旦发现这段婚姻并不理

想，可能会选择尽快抽身，结

束这段自认错误的婚姻。

声音>>

80 后应加强

家庭责任感

山东宣达律师事务
所薛倩律师认为， 80 后

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市场经济逐步发展

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独

身子女。现在，随着 80

后正走向社会的前台，

逐步成为当今社会的重

要参与者和国家的建设
者，加强 80 后的家庭责

任感将深刻影响着社会

的发展。

“作为家庭的一位
成员，对待婚姻应慎重

而不应草率，应懂得包

容，而不能仅靠感觉。

这是对自己负责，对家

庭负责，也是对社会负

责。”薛倩说。

薛倩建议，立法机

关有必要出台一系列新

的司法解释，对离婚的

条件作出更加严格的限

制，以降低离婚率。同

时，学校与社会需要对

此做更多的努力，加强

年轻一代的人生观价值

观教育，给予科学的人

生规划指导，以保持家

庭的和谐与社会的稳
定。

文/本报记者 王健

随着 80 后正走向社会的前台，人们突然发现，很多 80 后变为了“闪婚闪离”一族。是什么让 80 后要如此轻率地做出决定呢？专家指出，作为家庭的

一位成员，男女双方都应加强家庭责任感，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马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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